
第三章 项目要求 

一、项目背景 

2010 年以来，随着闵行区人口导入，机动车增加，新商圈的形成，交通违法行为总量

逐年上升，交通排堵保畅的工作压力与日俱增。2014 年底，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充

分发挥远程监控执法系统在交通管理上的作用，实现交通执法的科学、高效、公平、公正、

透明，经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闵府抄〔2014〕203 号），分局向第三方以购买服务的

方式开展交通非现场执法项目（全称《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非现场执法系统违法数据审核

录入费用项目》）的建设、运维和运营。项目实施以来，分两期共建成自动抓拍前端 141 套，

管控路段 103 余处，极大的改善了闵行区交通秩序状况，缓解了排堵保畅、违法纠处和警力

短缺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2016 年 3 月以来，全市开展了交通违法大整治行动，为推进非现场执法网络全覆盖建

设，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查处，根据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和闵行分局的要求，经闵行

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闵府抄〔2017〕157 号）我局在闵行辖区内新建了 1200 套自动抓拍

前端，并对违法数据管理中心进行了升级改造，同时由第三方提供交通非现场执法相关项目

的服务。 

2018 年 1 月起，随着新的道路开通，新的交通执法方式和违法抓拍类型的不断更新，

在原有电子警察抓拍方式的基础上，新增了市民举报、巡逻车加装车载抓拍设备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抓拍方式，同时除了对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抓拍，还增加了对行人、非机动车的管控，

新建自动抓拍前端 245 套。这就要求服务承接方与时俱进，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服务。 

 

二、项目需求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非现场执法系统违法数据审核录入费用项目》的实施内容主要

为了减少无效数据产生，避免录入错误数据，改良录入以及审核工作，优化公安民警警力投

入，由服务方配合闵行分局相关部门对我区 1586 套自动抓拍前端的违法数据进行前期分拣、

整理，提交闵行分局民警进行审核，录入，后期进行统计和通知等运营服务工作，具体工作

要求如下：  

1.服务方按照闵行分局相关部门的业务管理模式和流程统一归口进行管理。  

2.提供运营服务的人员需在闵行分局民警的监督、指导下，方可开展车辆违法数据分拣、整

理，统计和通知的服务。  

3.服务方需要有专门的办公场地和设备机房，满足分拣、整理，统计和通知等工作需要。 

4.服务方所使用的 1586 套违法数据点位需取得闵行分局相关部门授权。  

5.提供运营服务的人员全部由服务方进行聘用、管理，并且确保所有服务人员满足上岗要求。  

6.服务方整理提供的数据格式，须与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公安交管部门要求相一致；除春节、

国庆等法定节假日和不可抗力（公安交管部门部门数据平台升级或故障，地震、洪水、火灾

等重大自然灾害）外，服务方应在规定实现内完成数据整理工作，并提交闵行分局民警进行

录入，审核。  

三、服务期限  

合同签定后 1 年。  

四、服务场所  

服务方办公场所须在闵行辖区，自行提供，并按照闵行分局要求满足公安网接入、图像

网接入和车辆管理系统平台接入条件。  

五、服务费用估算  



整个运营服务过程主要包含分拣、整理、统计和通知等环节。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前端设

备点位网络租金及电费，通知费、中心数据处理电费、耗材、人工、水电杂费、办公硬件等。 

违法数据人工处理方面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违法停车抓拍系统抓拍统计数据为参考，每个

前端抓拍设备平均有效采集数据量为 350 条/年，则 1586 个点位总的有效采集数据量约为 

50 万条/年。 


